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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2023 年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

为切实做好 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按照市政

府、市交通运输局及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相关要求，

结合《中卫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

细则》（2022 年 12 月修订版）（卫双随机办发〔2022〕5 号），

根据支队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通过开展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工作，不断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进一

步强化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责任，规范行业监督管理方

式，提高行业管理水平，努力营造安全、稳定、有序的交通运输

环境。

二、工作计划

（一）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。根据交通运输行业法律法规

“立、改、废、释”和“权力清单”，全面梳理支队随机抽查事项清

单（附件 1），明确检查事项，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情况

及时对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，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（二）完善检查对象名录库。结合支队监管职责，对照随机

抽查事项清单，明确检查对象。原则上，凡是支队负责监管的道

路运输经营业户及经市政府相关部门公示的货运源头单位，全部

纳入检查对象名录库，并将检查对象划分为重点检查对象和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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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对象，根据支队工作实际，加大对重点检查对象的检查力度。

定期对检查对象名录库进行更新，进行动态管理。

（三）完善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。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以支

队在编在岗、依法取得行政执法证的执法人员为基础，进入名录

库的执法检查人员原则上必须具有 1 年以上行政执法工作经历，

并根据单位实际和人事变动情况科学建库实施动态管理。

（四）开展部门内部及联合抽查。为进一步提高检查覆盖面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计划每月组织开展一次部门内部“双随机”抽查。

同时，按照“谁发起、谁组织、谁负责”的原则组织实施联合抽查，

采用现场检查方式，会同参与部门制定检查方案，明确检查内容、

检查时间、检查方式。联合检查一般以联合检查组的形式一次性

完成对同一检查对象多个项目检查，做到一部门一对象一张表，

如实记录检查情况，形成抽查检查结果。本年度联合检查不少于

两次，联合检查计划见附件 2。

（五）完善工作实施细则。根据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“两库一

单”动态调整情况，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组织机构、

抽查目标、抽查重点、检查对象检查频率等进行完善和调整，确

保工作有序推进，提高监管效能。

（六）强化信用监管。结合工作实际，对企业实施不同频次

的差异化监督管理。对高风险市场主体提高检查频次和比例，对

低风险市场主体适当降低检查频次和比例，实现“双随机”抽查过

程中监管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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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科室、执法大队要深刻领会开展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监管工作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，

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，常抓不懈。要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
监管工作作为交通运输部门对行业安全生产监管、企业依法经营

等事项的一项重要监管方式，一项常态化工作，必须做细、做实、

做好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责任。支队各科室、大队要进一步增强责任

意识，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，要聚焦行业监管的漏洞和薄弱环

节，突出检查重点。检查中严格实行执法全过程记录，如实记录

抽查情况，检查组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当场向所属企业进行反

馈，能当场整改的要当场整改，不能当场整改的要责令限时整改，

对逾期拒绝整改的市场主体，要依法予以处理，对抽查发现的违

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依规实施行政处罚，增强检查对象守法的自

觉性，确保检查实效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纪律。在实施监督检查时，不得妨碍生产经

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不得索取、收受被检查对象及相关

利益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。对抽查工作中失职渎职和违纪的，要

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1.2023 年度中卫市交通运输领域相关部门随机抽查事

项清单

2.中卫市交通运输监管领域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

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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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度中卫市交通运输领域相关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抽查项目

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
组织实施单

位
检查依据
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行政执法检查

对 交 通 运 输 行 业 安 全

生 产 监 管 工 作 的 督查检查

交通运输企

业

重点检查事

项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支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条第二款、六十五

条；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；《公路水运工

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条第三款

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
交通运输企

业

重点检查事

项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支队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、四十六条；《公

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》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三款、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二十九条，《公路水运工程试检测

管理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

国 内 水 路 运 输 市场、水路运

输 辅 助 业 务 经 营 活 动 和

经 营 资 质的监督检查

交通运输企

业

重点检查事

项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支队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一条，《国内水路运

输辅助业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七条

内河交通安全监督检查
交通运输企

业

重点检查事

项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支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八条、

第五十九条

对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

等的监督检查

交通运输企

业

一般检查事

项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支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五十八条、第六十

条

对重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
交通运输企

业企业

重点检查事

项

现场检查、书

面检查

市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支队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办法》第十四

条；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五十八条；《公路工

程竣（交）工验收办法》第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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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卫市交通运输监管领域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抽查比例 检查对象 抽查类型 组织单位 联合检查参与单位 任务下发类型 完成时限

对交通运输领域及其

相关业务的监督检查

对交通运输重点监

管领域的监督检查

（水上运输、两客一

危、工程质量、货运

源头、机动车驾驶员

培训）

5%

中卫市交通

运输监管企

业

不定向

中卫市交

通运输综

合执法支

队

市公安局、市场监

管局、安监局、环

保局、住建局

市本级 2023 年底


